
附件：

广东省第七届“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

敏特英语学习能力竞赛方案
 
     一、NOC活动暨敏特英语学习能力竞赛简介
　　为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的“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贯彻《2003—2007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关于实施“教育信息化建设工程”的精神，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发明协会和中国电化教育协会联合主办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教育部师范教育司、中央电化教育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等部门共同协办“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简称“NOC活动”）。该活动是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重要战略，是推动我国信息技术教育发展，是展示全国教育信息化应用创新成果的平台，也是面向国际文化教育科技创新的交流盛会。

NOC活动于2002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启动，已举办六届。该活动吸引全国1000多万名师生参与，是目前全国教育信息化“应用创新”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活动之一。

敏特英语学习平台依托先进的信息技术，创新学习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该竞赛是NOC活动学生应用能力竞赛中参赛规模最大、获奖人数最多的重要项目，它与网络中文竞赛、网络数学竞赛、智能机器人竞赛等同属现场竞赛类项目。

二、敏特英语学习能力竞赛实施方案
　　（一）赛项内容
　　预赛仅开展词汇测试，预赛考核英语语言基本能力测评的全部内容，决赛除英语语言基本能力测评竞赛外，加试英语综合语言应用能力竞赛。

1．英语语言基本能力测评

测评以中小学英语课程标准为依据，竞赛内容包括单词听辨、句子听辨、对话理解、短文理解等，题型包括单项选择、填空、转换、排序和拼写等。决赛阶段的测评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将扩大短文理解的内容，短文阅读材料全部选自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报刊、文学作品和教材的原文或改写文本，内容涵盖政治、社会、文化、经济、体育和科技等方面。英语语言基本能力测评参赛选手使用竞赛组委会提供的“网络英语语言基本能力标准化测试系统”完成全部竞赛内容，赛题全为标准化测试的客观题，分数由系统自动评出。

2．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竞赛

竞赛以中小学英语课程标准提出的初中和高中的话题目录为依据，开展基于互联网资源的写作学习；开发专题学习网站，在网上发布话题目录及写作要求，同时提供话题资源的网络导航。参加决赛的选手在竞赛前可依托网络资源选择一个话题，并围绕该话题来完成英语作文。文体可以是说明文、议论文、记叙文等。决赛时，选手需携带作文参加评比。

（二）竞赛步骤
本次活动由省内的预赛、初赛和全国决赛3个阶段组成。这是一项检验中小学生掌握信息技术基础知识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活动。参赛者必须参加第一阶段的预赛才能取得下一阶段的参赛资格。

1．预赛（2009年4－5月）

参赛选手需取得由竞赛组委会提供的免费参赛帐号方能通过指定的竞赛平台进行比赛。

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竞赛内容为词汇测评，包括看英文选中文、看中文选英文及听英文选中文3种类型。本项竞赛均为客观题，参赛选手使用键盘或鼠标，进行输入或点击操作，分值为100分，时间为30分钟。题量小学组为400道题，初中组为500道，高中组为600道。参赛选手根据预赛测试成绩参加初赛。

2．初赛（2009年6月）

小学组：竞赛包括词汇、情景对话和阅读理解3项内容。本项竞赛以客观题为主，参赛选手使用键盘或鼠标，进行输入或点击操作，时间为30分钟，分值为100分。
　　初中组：竞赛包括词汇、情景对话、完形填空和阅读理解4项内容。本项竞赛全为客观题，参赛选手使用键盘或鼠标，进行输入或点击操作，时间为40分钟，分值为100分。
　　高中组：竞赛包括词汇、情景对话、完形填空和阅读理解4项内容。本项竞赛全为客观题，参赛选手使用键盘或鼠标，进行输入或点击操作，时间为40分钟,分值为100分。
　　不同学段的参赛选手，根据初赛测试成绩按相应程序参加决赛。

3．决赛（2009年7月）
　  优秀选手将被选派参加7月份在江苏无锡市举办的全国赛。
（三）参加范围：
    小学组：三至六年级

初中组：一至三年级

高中组：一至三年级（含中等专业学校、职业中学和技工学校的在校学生）

（四）竞赛组织

1．广东省竞赛组委会：负责大赛的总体规划、成绩统计、奖项确定等工作。

2．根据参赛规模，各市教育局电教站（馆）可成立本地的竞赛组委会，统一组织协调所辖学校开展竞赛活动。

3．自通知下发之日起接受竞赛报名。

各参赛学校可登录网站www.gdmintel.com上下载报名表和竞赛指南，并以学校为单位，将本校参赛情况报予当地的大赛组织单位。

4．5月15日前，选拔赛报名截止。

5．5月30日前，预赛活动截止。

6．6月20日前，初赛活动截止。

7．6月25日，公布竞赛获奖名单。

8．7月1日前，公布决赛选手名单。
9．7月中旬，组织选手赴江苏无锡参加全国决赛。

三、敏特英语学习能力竞赛选拔和奖励方案

（一）评选方案

预赛：预赛成绩60分以上的选手按参赛人数的40%作为进入初赛为标准。

初赛：对在初赛中评选优秀的选手进行奖励，奖励项目设立一、二、三等奖。

奖励标准为：获奖人数占初赛人数的30%，其中，一等奖占5%，二等奖占10%，三等奖占15%，依考试成绩从高至低确定。

决赛：根据活动的安排，只有获得省一等奖的选手，才具备进入全国决赛的选拔资格；从一等奖名单中择优选拔出约30位选手代表广东省参加ＮＯＣ全国决赛。

（二）奖励方案：

1．广东省的一、二、三等奖选手，可获得全国组委会和省电教馆共同颁发的荣誉证书。

2．参赛人数达1000人以上的学校，由全国组委会和省电教馆共同颁发“优秀组织奖”。 

3．指导选手获得省级一等奖或对本次竞赛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均可获得由全国组委会和省电教馆共同颁发“优秀指导老师”证书。

4．组委会将对决赛中的获奖选手进行统一颁奖表彰。

5．初赛成绩80分以上、未获得广东省各奖项的选手均有资格获得全国组委会颁发的成功参赛证书。

四 、敏特英语学习能力竞赛技术要求

（一）竞赛系统

广东省组委会提供竞赛平台的技术支持。由于全省各地市的网络情况不一，建议各地市在当地设立竞赛分站，保障网络畅顺。

竞赛平台是基于网络环境的，需配设1台专用竞赛服务器支持1000选手同时在线参加竞赛。服务器参考配置如下：

ＣＰＵ：酷睿系列

内存：４ＧＢ

硬盘：ＳＡＴＡ企业级

网卡：千兆

（二）学校参赛条件

1．参赛学校拥有网络计算机室。
2．竞赛期间，网络畅通，配备耳机。
3．终端电脑需要安装256M以上内存，XP操作系统，Internet Explorer6.0浏览器和Flash7插件，网站主页有“下载Flash插件”按钮，点击即开始安装。

五 、敏特英语学习能力竞赛训练指南
     网络英语大赛是一个新颖的竞赛项目，为了帮助参赛学校和选手在竞赛中取得好成绩，特别开发了敏特英语竞赛训练系统。其一方面可快速丰富参赛选手的词汇量，另一方面可提供丰富的训练样卷。参赛学校和参赛选手，可根据实际情况，以自愿为原则，使用训练卡进行训练。具体方式有2种：

1．使用敏特英语训练卡：有效期限为3个月，价值60元。

2．使用敏特英语学习卡：学习期一年，价值680元（可学习教材同步内容并进行竞赛备战）。参赛学校和选手可随时登录大赛的专题网站www.gdmintel.com，了解相关情况。

六、敏特英语学习能力竞赛组织及联系方式
　　（一）广东省组委会成员名单
主  任：彭红光    广东省电化教育馆馆长  


副主任：梁卓元    广东省电化教育馆总编室主任 

杨  凌    广东省电化教育馆总编室副主任

苏  卫    广东省电化教育馆总编室副主任
李沣桥    敏特英语广东教育服务中心主任
 
秘书长：李沣桥（兼）
竞赛部：邹俊烽    敏特英语广东教育服务中心  

技术部：陈贞祥    敏特英语广东教育服务中心  
秘书处：李爱珠    敏特英语广东教育服务中心  
（二）主办单位：广东省电化教育馆
联系人：苏卫、杨悦；联系电话：020-84447423 、020-84409852；电子邮箱：gddjzb@163.com；联系地址：广州市江南大道中233号；邮编：510245。
（三）承办单位：敏特英语广东教育服务中心
联系人及电话：李沣桥 020-87654088、87654398、87301388；邹俊烽 13682245889；陈贞祥13902280404；李爱珠13826415360；
爱珠，7423   特别开发了敏特英语竞赛训练系统，一方面可以































































































联系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福今路2号；邮编：510080；组委会邮箱：gdnoc@163.com。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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